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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宗旨及目標 

一、宗旨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宜蘭縣（以下簡稱本縣）環

境教育政策，爰依《環境教育法》第 7條規定，並參酌本縣生活環境

特性與自然環境資源特色及前期宜蘭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效之

分析檢討，修正訂定宜蘭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2.0（以下簡稱本方案），

將環境教育政策透過學習、體驗與教育過程，轉化為具體行動，以「宜

蘭綠活、環境正義、世代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建構推動「宜蘭

是一座環境學習城市」，並以生態城鄉、低碳永續城鄉為願景，提昇縣

民環境素養，實踐負責任的環境行為，創造跨世代福祉及資源循環利

用之永續、低碳、綠色生活的宜蘭社會。 

二、目標 

為促使本縣各級單位、學校在環境永續之原則下推動所屬業務，

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培育縣民瞭解環境倫理，增進保護環境之知識、

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並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境保護行動，以達永

續發展，並建構宜蘭是一座環境學習城市目標，本方案以四年為一階

段，以循序漸進，促進全民參與方式，培養縣民對環境的覺知，並藉

由各種型式的環境教育體驗學習課程，增進縣民環境知識和正向的環

境態度與價值觀，引導縣民學習認識環境議題，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

進而主動參與保護地球環境行動。 

本方案在本階段(執行期程106.1.1～109.12.31)的重要策略除了

推動宜蘭縣環境教育基礎建設，深耕在地社群網絡建立地方特色外，

將著重於設立縣級「宜蘭縣環境教育中心」組織單位、促成民間組織、

專業環境教育師資及政府部門三方夥伴關係的建立並共同推動社會環

境教育、促進全民參與宜蘭環境教育主軸議題、培育各級單位及專業

師資為目標，為環境教育奠立穩定發展平台，規劃下列五項運作目標： 

(一)推動宜蘭縣環境教育基礎建設，拓展環境教育學習場域、培力專

業師資人力資源、發展地方特色之課程方案整合與資訊服務，強

化營運組織與管理。 

(二)研議成立縣級「宜蘭縣環境教育專責單位」，積極推動本縣環境教

育專業服務，建構推動「宜蘭是一座環境學習城市」的願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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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宜蘭綠活、環境正義、世代福祉、永續發展」的理想。 

(三)建立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及專業師資三方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分

工、合作方式，推動本縣的社會環境教育。 

(四)深耕在地社群網絡、擴大全民參與、探討地方環境議題，發展環

境教育主軸議題活動。 

(五)強化地方環境資源特色的經營管理，倡導循環經濟的推動與創新

發展。 

貳、現況、議題及挑戰 

宜蘭縣地形因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阻隔，三面環山東面臨海；西

側山脈，林相茂密、山林廣闊，擁有豐富的林木、水土資源；東臨太

平洋，綿延 101公里高歧異度的海岸線涵蓋北段的礁溪斷層海岸、中

斷蘭陽沖積海岸及南段的蘇花斷層海岸，漁業、海岸生態及景觀資源

豐富、價值高；由蘭陽溪沖積而成的蘭陽平原，因森林與區域氣候的

交互作用，又受東北季風及多雨環境影響，使得海岸內側，形成一道

特殊的沙丘景觀，並以蘭陽溪口為界形成二個獨立弧型海岸，海岸內

側所形成的天然砂丘，為台灣地區最具代表性之砂丘海岸，涵養了豐

沛與高品質的水資源，並形成眾多湖泊，孕育出多樣、豐富的自然環

境與珍貴濕地資源，提供野生動植物良好棲息環境。 

長久以來，因受限於封閉地形因素，對外交通連絡不便，多數仰

賴在地資源與市場規模，受到天然地理環境阻隔，拓展不易，卻也孕

育豐沛的自然環境資源，因此，本縣地方的自然資源管理與環境保育

政策，攸關全縣整體永續發展的命脈。 

1980年代以後，「環境保護」為重要的縣政方針，其後歷經「反

六輕」及「反火電」的環境社會運動，民眾環境意識提升，公共政策

參與意願高，更強化了縣政的環境保護、教育與行政能力，因而奠定

本縣「環保立縣」的形象，也創造出豐富的環境教育資源。2006年國

道 5號蔣渭水高速公路通車，成就民眾更便利的交通運輸，促成休閒

及觀光人潮湧入，民生消費增加，車輛及交通運輸快速成長，帶動地

方產業經濟發展，卻也造成農地大量開發、垃圾量大增，加上全球氣

候變遷及社會生態系統的改變，不可抗拒的天然災害接連發生，使本

縣面臨環境治理的深層危機。因此，如何維護本縣的自然環境資源、

保護耕地、及培養縣民的環境素養，以提升生活品質，已成為推動本

縣環境教育課題上刻不容緩的挑戰。 

宜蘭縣政府近年來環境與經濟政策逐漸修正，並建立環境保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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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行政體系，制定綠色生活的環境政策，強化環保法令的執行，

而使本縣環境的保護和環境人權的保障逐漸獲得改善。但整體環境品

質離健康、安全、舒適的狀況尚遠，仍有待繼續改善。2011年《環境

教育法》公佈實施之後，環境教育更獲相關單位重視，惟環境教育涵

括面向極廣，舉凡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

保育、公害防制、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等皆屬之，

有賴相關部門、民間組織團體、環境專業師資相互協調合作，建立夥

伴關係，方能有效達成預期效果。 

近年來本府逐漸推動環境教育，完成訂定各項法規政策，於 102

年完成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以為推動環境教育參考依據；縣內機

構並完成建置一處經環保署認證的環境教育機構、十一處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及培育將近二百多位的環保署認證專業人員，並持續在輔導擴

增之中，也促使縣內所屬各級單位、學校根據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持續

推動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與各項工作計畫及活動，成效卓著，促使縣民

之環境意識、知識、技能及行動獲得進步，其推動現況及議題如下陳

述： 

一、執行現況與議題 

(一)法規政策與執行體系 

1.現況： 

行政院《環境教育法》甫於民國 100年公布施行，並於 101

年之後賡續訂定及公布環境教育法相關法規、辦法，實施細則及

相關修訂，執行體系已逐漸完善，提供地方政府有效推動環境教

育的依據。宜蘭縣政府亦已根據《環境教育法》法規及實施細則

建立推動本縣的組織體系，於 100年 6月 5日訂定「宜蘭縣環境

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100年 10月 13日設置並實施

「宜蘭縣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全文 12點，以為審議、協

調及諮詢本縣環境教育相關政策，並於 104月 4月 17日修正，

全文 11點，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教育處及農業處相關業務科長

三人兼任執行秘書工作，推動所需經費，則由宜蘭縣環境教育基

金年度預算支應。每年召開二次「宜蘭縣環境教育審議會」及「宜

蘭縣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審議基金運用及執行成效，是本縣

重要的環境教育政策決策與執行體系。然而，實務推動環境教育

業務仍然落在環保局綜合計畫科專職人員身上，人力少、業務繁

重，對於欲推動全民的環境教育，以目前的組織業務和人力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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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仍有待補強，有必要建立系統性規劃與執行體系，尤其站在

第一線與民眾接觸最多的業務單位亦應整合在秘書執行單位，如

社會處、文化局及工商旅遊處等。目前，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

蘭陽博物館、及冬山河生態綠舟的人力資源系統因係由教育處相

關教師借調並整合，發揮整體專業服務成效，但是，若能再整合

台灣戲劇館及宜蘭縣史館在文化資產及社區參與領域的環境教育，

將更能呈現社會環境育的功能。 
2.議題： 

設置縣級「宜蘭縣環境教育中心」解決專業人力不足，業務

不易拓展、資源不易整合的問題。縣級「宜蘭縣環境教育中心」，

或「宜蘭縣永續發展教育中心」若能設置為縣級常態單位，配置

專職人力與經費預算，以冬山河生態綠舟為基地，整合武荖坑環

境教育中心、蘭陽博物館、台灣戲劇館、宜蘭縣史館及冬山河生

態綠舟本身的環境特色與人力資源，作為推動宜蘭環境教育的專

責組織體系，將更能發會整體成效。 

(二)設施場所的營運與永續發展 

1.現況： 

本縣擁有豐富的自然環境資源，可提供多元的環境教育設施

資源，至 105年底，已有 11處設施場所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

並有 20多處公私場域接受輔導，有意申請環保署的認證。然而，

欲建置宜蘭是一座環境學習城市的目標，提供完整專業的環境教

育服務，仍需具備完善多領域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專業的師資

人力、多元的學習課程規劃與方案設計，更需要建立完整的營運

管理模式方能發揮功能。目前基於經費預算及人力問題，縣屬之

環境教育設施場域除了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蘭陽博物館、台灣

戲劇館及利澤資源回收(焚化)廠以外，仍具備豐富條件的縣屬設

施場所，還有冬山河生態綠舟、宜蘭縣史館、仁山植物園、羅東

運動公園等多處地點，仍有待所屬機關單位積極投入設置為認證

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其他輔導中的私人單位，因人力、物力資

源有限，推動能量仍嫌不足，加上環保署認證流程繁雜，文件及

課程方案設計整理不易，尤其多數環境教育資源特色豐富的社區

組織，因社區事務多元且繁忙，人力財源有限，設施場所認證無

法提供足夠誘因，導致永續力不足，往往半途而廢，放棄原訂的

理想與目標。 
2.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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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宜蘭縣優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法，輔導設施場域認證

或轉型。 

因此訂定宜蘭縣優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法，針對無法提出

環保署設施場所認證的公私單位，予以輔導，轉型成為優質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並輔導及結合民間休閒產業及公共場域，提供教

學資源及專業多元的環境教育服務設計方案，以發展地方特色推

廣環境教育，將環境教育與產業結合，開發本縣綠色觀光資源，

乃為本縣環境教育重要的基礎工作。 

此外，本縣仍有多處公部門單位所屬的設施場域，環境教育

資源豐富，且具特色，本府應更積極督導所屬單位積極推動設施

場所認證，共同推動環境教育服務。 

(三)人力資源與專業能力 

1.現況： 

環境教育範圍廣泛，至少涵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

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

存、社區參與等八大專業領域，推廣時必須具備前述專業的人才、

組織系統與管理，方能正確、有效推廣以提升教育品質。本縣自

101年起至 105年止已開設 4班環教認證課程，共計培訓師資人才

139人；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人員共計：214人，其分布的專

長領域為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21人，氣候變遷 2人，災害防救

2人，自然保育 73人，公害防治 61人，環境及資源管理 52人，

文化保存 8人及社區參與 4人，不公開專業領域為 24人；在這

214人中有 31人跨越雙領域，1人橫跨 3個領域。其中，以自然

保育及公害防治專業領域居多。 

在教育部環境教育認證人員部分，通過認證有 132人，辦理

環境教育類別為行政有 90人，教學有 27人，教學、行政雙方面

兼具有 15人。 

此外，本縣除了教育處環境教育輔導團具備教師身分的專業

講師及各設施場所提供所屬場域特色專業領域的教師之外，仍然

欠缺能涵蓋多元領域的專業師資人才，尤其在氣候變遷、災害防

救、社區參與及文化資產領域仍有待補強及、培訓養成，因此，

如何提升環境教育的專業能力與養成環境教育實務經驗，成為當

前亟待努力之課題。 

2.議題： 

http://eiw.epa.gov.tw/environment_education
http://eiw.epa.gov.tw/climate_change
http://eiw.epa.gov.tw/climate_change
http://eiw.epa.gov.tw/disaster_prevention_response
http://eiw.epa.gov.tw/conservation
http://eiw.epa.gov.tw/pollution_control
http://eiw.epa.gov.tw/environment_resource_management
http://eiw.epa.gov.tw/cultural_preservation
http://eiw.epa.gov.tw/cultural_preservation
http://eiw.epa.gov.tw/community_participation
http://eiw.epa.gov.tw/climate_change
http://eiw.epa.gov.tw/disaster_prevention_response
http://eiw.epa.gov.tw/disaster_prevention_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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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縣內各大專院校、社區大學及民間專業組織的能量，強

化縣內環境教育的專業能力，鼓勵縣內環境教育學術專業領域的

研究，並優化環境教育品質是當前亟待努力之課題。 

(四)整合協調聯繫與建立夥伴關係 

1.現況： 

環境教育法實施初期，本府審議會設置執行秘書二人，由本

府環境保護局、教育處相關業務科長兼任共同擔負推動執行業務，

104年修正設置要點，置執行秘書三人，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會務，

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教育處及農業處相關業務科長兼任。然而，

環境教育領域範圍廣泛，必須聯繫更多機關單位的業務才能有效

推廣，尤其與本縣各鄉鎮市公所相關業務的橫向聯繫，議會民意

代表、民間組織及專業師資間的聯繫與合作夥伴關係，必須緊密

連結，才能全面推廣。目前的秘書單位已逐漸建立協調聯繫功能，

但是，仍然欠缺與其他權利關係團體、機關及民間的夥伴關係。 
2.議題： 

如何橫向建立與各鄉鎮市公所及重要相關機關單位的協調聯

繫關係，及與各權利關係團體、專業師資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推

動社會環境教育，是本階段必須推動的議題。 

(五)環境問題與地方發展困境 

1.現況： 

宜蘭自 95年北宜高速公路通車以後，大量遊客湧入，並直接

帶來觀光產業、土地及城鄉的開發，成就經濟發展的同時，卻造

成環境極大的衝擊，垃圾量大增、農地農舍嚴重違法開發、使用，

嚴重傷害水土資源及農村城鄉的在地風貌與價值。此外，龍德工

業區的石化工廠排放尚未妥善防制，影響空氣品質；溪流垃圾、

海漂、海底垃圾帶來嚴重的海洋污染；縣內水泥廠及礦場對山林

礦區資源的開發、廢棄物處理及廢氣排放，都對縣內土壤、水資

源、空氣品質造成傷害。 

為瞭解本縣民眾對宜蘭推動環境教育的成果，本縣於 105年

底以問卷方式調查宜蘭縣居民的環境素養及對宜蘭環境問題的看

法，調查結果發現民眾最關心的宜蘭環境議題為空氣污染，接續

為水與河川、土地污染與不當使用、垃圾處理及污染、交通等，

議題集中於經濟與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2.議題： 



宜蘭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2.0 (執行期程 106.1.1～109.12.31) 

7 

(1)空污方面：改善工業區的空氣與居住的品質，如何加強監測或

加嚴標準管制排放，政府嚴格執法，讓民眾安心居住。 

(2)水污方面：如何做好定期的水質監測調查將有利於找出污染原

因及因應措施。 

(3)垃圾處理：應加強宣導觀光地區垃圾廚餘分類、廢棄物處理的

方式，讓更多民眾或觀光客得知資訊並落實垃圾減量，希望能

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 

(4)耕地保護：台灣自 90年以來，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實施後，截

至 103年底，宜蘭縣內總有 7，600餘棟農舍興建或申請建照，

將近會有 1，900公頃農地因此流失，占了全縣農地面積的 7

％。宜蘭農地的流失已經不僅是影響農業生產萎縮的嚴重性，

更影響到農田景觀及農村生活、水田生態的多樣性、環境及濕

地資源的消失，因此，耕地保護是現階段全民環境教育各界不

得不重視的議題。 

(5)漁業資源保育與海洋教育：宜蘭縣地質條件與地形環境特殊，

擁有岩岸及沙岸兩種風貌迥異的海岸地形景觀；北方海岸線的

岩岸地形，長年因海水淘刷而形成海蝕平臺及單面山等海蝕地

形；蘭陽平原段的獨立弧形沙岸地形則因早期蘭陽溪、冬山河

及武荖坑溪等數條河川河攜帶大量泥沙，經由蘭陽平原進入淺

海堆積而成，河面寬闊平坦，長久以來因東北季風的交雜作用，

形成蘇澳到頭城外澳之間綿延數十公里長的海岸沙丘地形，傳

說中的「龜蛇把海口」即因此而來。但近年來宜蘭海岸沿岸沙

丘受海潮侵蝕情況頗為嚴重，灘線內移約數十公尺不等。根據

水利處之實測海灘斷面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蘭陽溪沙石超採為

海岸侵蝕之重要原因之一，由於砂石大量開採，造成河川下游

輸沙量不足，使海灘在風力和海潮作用下，灘線不斷向內陸移

動，對沙丘後方的村莊造成極大威脅。 

此外，本縣外海海域地形位於大陸棚與大陸斜坡交會處，

而近海又有黑潮與親潮交會，是海洋洄游魚類必經的途徑，豐

富的海洋生態環境，吸引大量魚群聚集，形成漁業資源豐富的

漁場。岩岸地區因灣澳多、水域深，容易形成港口，漁業及海

運發展興盛；漁港週邊聚落漁民群聚形成漁村，醞釀出豐富多

元的海岸文化，其中，以南方澳漁港規模最大，為台灣 3大漁

港之一。因此，從自然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及海洋經濟

等重要議題觀點，未來漁業資源保育、人文歷史保存、深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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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用、海岸景觀開發與保育，都是環境教育重要資源與特色。

此外，漁業資源日漸減少，如何教育漁民及民眾保護漁業資源，

亦為現階段環境教育的重點議題。 

(6)永續發展教育的議題：2006年國道 5號北宜高速公路通車，貫

穿了雪山山脈的天然屏障，大量外來訪客湧進宜蘭購買農地、

享受蘭陽山水綠野空間的舒適，帶來多數在地商家的笑容，帶

動觀光休閒產業活絡的氣氛，促使民生消費增加，車輛及交通

運輸用量快速成長。然而，大量湧入的人潮，造成物價上漲、

土地樣貌與在地生活型態的改變，農地快速流失，農民不再耕

作，更大量興建農舍、污水排入灌溉水渠，景觀資源萎縮，加

上全球氣候變遷及社會生態系統的改變，不可抗拒的天然災害

接連發生，驟雨淹沒大地與城市，連臨海的河川都來不及宣洩。

面對經濟發展帶來環境資源與社會面向的衝擊，如何取得平衡，

正是現階段及未來永續發展教育的重要議題。 

 

因此，解決宜蘭的環境問題，既不能阻擋經濟發展的誘因，

又必須妥善維護國土安全及照顧民眾的生活品質，必須思考如

何建構一個韌性的宜蘭國土與城鄉規劃才能永續宜蘭的未來，

實踐環境正義、世代公平的理想。 

(六)教育課程與學習資訊 

1.現況： 

目前本縣所屬各級學校，除了依教育部所訂定之學校教育九

年一貫及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將環境教育列為「重大議題課程」，

並在國民中、小學階段採融入各學習領域進行學習，此外，宜蘭

縣環境教育輔導團近年來積極開發縣本課程，包括：海洋教育、

宜蘭小百科、葛瑪蘭水路特色、國中蘭博本土實察活動等戶外教

學課程，提供多元、宜蘭在地智慧的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認證設

施場所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包括：深溝水源生態園區的水生植物

學堂、濕地小學堂、解開自來水的身世之謎、水源生態之旅、水

域動物調查、及水的奇妙旅程；武荖坑環境教育中心的溪流探險

隊、我是一條河、武荖坑大冒險、勇闖水世界、綠的探索家、武

荖林泉、草原偵查隊、與天空舞者一同飛翔、走入兩生爬行動物

世界；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戶外教學主題課程包含「林業歷史」、「鳥

類生態」、「濕地生態」、「森林生態」、「水環境保育」五大類；無

尾港環境學習中心戶外教學課程包括：無尾港探索、無尾港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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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無尾港鳥類篇、無尾港昆蟲篇-蜻蜓、無尾港彩蝶世界、無

尾港水生植物世界、無尾港水域環境與海岸變遷、無尾港永續發

展與社區治理等；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的課程方案，包括

垃圾分類的重要性、認識焚化爐處理垃圾〔能源轉換〕及垃圾分

類、資源回收與焚化處理等。社會環境教育則透過環保局及縣內

各級單位，以環境教育基金的挹注及設施場所的協助，針對相關

領域實際推廣至社區、社群社會民眾，鼓勵參與，協力推動。 

此外，目前本縣已建置環境教育資訊網，系統採用開放式平

台規劃設計，容易維護、更新；內容方面則透過專案執行計畫人

力共同維護、更新，並持續與各設施場所及專業機構合作，持續

提供各項活動資訊及多元的課程方案學習資源，有效整合資訊平

台的功能，提升環境教育資訊及相關資源接觸的機會與方便性。 

2.議題： 

現行《環境教育法》已明定環境教育對象為全體國民，並已

規定政府機關（構）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所有員工、教師及學

生，每年應參加 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本府為增進相關人員氣候

變遷的意識，乃要求縣屬機關學校員工師生另增加 4小時節能減

碳教育。因此， 

(1)如何結合本縣環境政策及民眾關心之環境議題，發展適合全縣

環境教育之課程綱要、架構、課程設計與學習指標，並提供國

內外環境資訊，以進行系統性全縣環境教育學習之規劃， 

(2)如何整合政府部門、專業師資人力及場域資源持續開發在地特

色的課程方案，並透過科際資訊平台，提供民眾、各級學校師

生的分享、學習與有效傳播，係目前首要工作之一。 

(七)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及協調聯繫 

1.現況： 

現行本縣環境教育推動執行，除教育處、環境保護局、農業

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社區大學及少數民間環境團體較積極外，

縣內各大學、各級產業、宗教團體、眾多社區團體及民眾等仍欠

缺主動參與意願，根據本府 105年社區環境素養調查計畫，社區

民眾環境行動意願方面，以「我願意隨時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

收工作」得分最高，平均數為 4.37，標準差 0.62，其次為「我願

意支持環保標章及綠色產品」，平均數為 4.31，標準差 0.64，最

低為「我願意參加社區環境宣導活動(防災、健康)」、「我願意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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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社區環境教育、淨灘或美化環境的志願工作」，平均數為 3.88；

此外，宜蘭民間及社區的社會環境教育設施及人力資源分散，互

動及合作機制欠缺整合，不易呈現推動成效，造成民眾參與意願

低。 

還有縣政府內各級單位、各鄉鎮市公所及農、漁會組織欠缺

彼此之間的橫向聯繫與合作夥伴關係，無法具體推動環境教育相

關業務。 

2.議題： 

如何鼓勵民間參與，促進各級單位間的協調聯繫，建立合作、

對話及行銷的夥伴關係平台，活絡環境教育的能量與活動，促成

全民環境教育的文化，並朝向建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機制，逐步

擴大全縣自主學習，並增進本府各單位與民間組織、專業師資之

合作之夥伴關係及資源整合，以強化本縣環境教育之執行能力，

提升環境教育的品質是一個重要議題。 

(八)環境教育執行經費 

1.現況： 

本縣每年編列環境教育預算及設立環境教育基金，提供穩定

的經費來源，並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及基金專案計畫補(捐)助要點，建立完善的管理方式及運用機制，

擴大環境教育推動成效；凡本縣政府機關、各級學校、 政府捐助

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及經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機構、設

施場所或民間組織機構，只要與本縣環境教育目標或環境教育年

度主軸議題相符的計畫內容皆可提出申請。 

2.議題： 

本府已依《環境教育法》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及成立環境教育

基金管理會，提供穩定之經費來源；惟因本縣財力資源短缺，經

費來源有限，除了如何將環境教育基金做有效的運用及妥善的管

理外，各單位以相關業務經費持續支應環境教育所需費用，以擴

大環境教育推動成效，將是目前重要之議題。 

(九)輔導獎勵與績效評量 

1.現況： 

本府已訂定「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對於推動環境教 

育成效優良者予以獎勵表揚，鼓勵全體市民及各界更積極推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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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針對各項環境教育執行計畫，除進行輔導及評鑑外，並 將訂定

追蹤評量機制，以實現環境教育行動目標。 
2.議題： 

環境教育有賴各級單位及民間社會多元化之參與及投入，因

此必須提供輔導措施或獎勵計畫，以促進民間團體、大專院校所、

社區及事業單位等廣泛與多元之參與，另對環境教育執行成果與

作法，進行輔導、評鑑及追蹤評量，以實現環境教育行動目標。 

二、挑戰 

(一)建構推動環境教育的組織系統與方法：往年，本縣環境教育多由

教育處針對縣屬各級學校推廣正規型環境學習教育，現在則由環

境保護局、教育處、農業處兼職共同肩負執行秘書體系，推動社

會環境教育，欠缺全面性更高階的組織系統與流程方法，推動環

境教育必須本府團隊所有成員建立清楚的使命、願景及推動的目

標，進行有組織系統的推動模式方能有效達成目標。因此，如何

建構設置縣級專責的【宜蘭縣環境教育中心】，需要縣府進行組織

改造與人力、財務資源分配，極具挑戰。 

(二)多年來宜蘭社區總體營造發展活絡，培育不少社區人才，而縣內

環境教育八大領域專業人才卻相對欠缺，包括氣候變遷、災害防

救、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等。因此，橫向協調聯繫與夥伴關係的

建立必需還要含蓋社會處、文化局、工商旅遊處及各鄉鎮市公所

相關義務單位，能否定期召開共識會議，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平

台，縣府是否有此決心、議會民意代表是否有具有相同共識，也

是未來全面推動環境教育的一大挑戰。 

(三)海洋環境一直都是宜蘭縣重要的自然環境資源，海洋教育相關的

漁業資源保育、海洋污染及海岸生態保育不論是場域與師資培訓

均較為欠缺，應再強化相關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及師資培

訓。 

(四)宜蘭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拓展已經面臨瓶頸，幾處具備環境特色

與豐富環境資源的公、私單位，因面臨業務負擔、財力短絀、人

力資源與能力欠缺及經濟誘因不足而遲遲不願申請認證。如何輔

導、協助升級、轉型，發展創新商業模式，提供環境教育服務，

是執行單位下階段的挑戰。 

(五)全面推動本縣環境教育還需注入更多社會系統的公民參與及合作

夥伴關係，目前，除了學校環境教育已融入各級學校的各類領域

課程內容，並由環境教育輔導團統合運作；然而推動社會環境教

育，除了必須發展相關課程方案、培育相關師資人才並拓展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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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設施場所，但是，如何整合相關權利關係團體、師資級政府

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培育青年級社區環境教育專家，將是一大

挑戰。 

(六)財源短缺及人力不足：本府長期以來面臨財源短缺及環境教育人

力資源不足問題，推動環境教育有賴財力資源挹注，更需要專職、

專業人力方能有效推動，目前《環境教育法》規範環境教育基金

主要來源有環境保護基金、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等，已解決了環境教育

政策規劃層面的財源問題；此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教育

中心或資源中心更需要專責、專業人力的投入，以及環境教育志

工的養成，是本府未來推動環境教育的一大挑戰。 

參、行動策略 

本縣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融入地方環

境特色，訂定宜蘭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2.0如下： 

一、完善法規、政策規劃 

(一)配合中央主管機關研修環境教育法相關配套法規。 

(二)定期檢討修訂本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三)研議成立「宜蘭縣環境教育專責單位」。 

(四)研修本縣環境教育相關法規與政策。 

二、基金管理、效益檢討 

(一)妥善管理及運用本縣環境教育基金，落實環境教育基金管理委員

會之運作及督導功能。 

(二)各受補助單位應辦理與本縣環境教育目標及主軸議題相關之環境

教育計畫、訓練及活動。 

三、組織人力、增能培訓 

(一)各級機關及學校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並加強增能培訓，以

提升計畫規劃與執行能力。 

(二)各級機關應就工作執掌，積極召募、培育、運用、獎勵與管理所

屬環境教育志工，並整合運用。 

(三)開辦學校及社會各類型環境教育研習課程，培育教師及志工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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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專業素養，並協助人員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四)研議本縣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超額教師，納入縣府所屬認

證場域或環境教育機構晉用。 

(五)結合縣內各高中學校、大專院校及青年組織團體，開授環境教育

相關課程，培訓青年環境教育家。 

四、拓展場域、輔導經營 

(一)鼓勵各級機關所屬具備環境教育領域特色及資源之場域或館舍，

提出場域認證及人員認證申請，並強化營運管理，提供環境教育

推廣與專業服務。 

(二)輔導鼓勵民間機構具備環境教育領域特色及資源之場域或館舍，

轉型成為認證或優質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發展本縣綠色生活與

產業相關之多元、戶外環境學習活動與服務，並強化營運管理。 

(三)整合並輔導本縣轄內之環境教育認證場域，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發展環境教育議題、推廣環境教育活動，培力專業師資人才、開

創循環經濟產業、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拓展永續發展視野。 

五、多元教育、科技應用 

(一)規劃以「宜蘭綠活、環境正義、世代福祉、永續發展」為主軸之

環境教育大綱，並根據本縣在地特色研訂分級、分類之學習內容，

規劃適宜之課程方案、教材及編製媒體影片與文宣，提供各級機

關、學校及全民便捷之多元教育與資訊服務。 

(二)各級機關及學校應主動發布或提供環境教育相關資訊，並結合各

種媒體管道，普及公民參與，宣傳環境保護議題及推廣環境教育。 

(三)各級機關及學校應善用科技服務，汲取國內外相關環境教育領域

的資訊，掌握最新環境議題，促進與其他縣市或國際之環境教育

合作、交流及活動。 

(四)各級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應參酌本縣年度環境教育主軸議題、永續發展之內

涵，訂定環境教育計畫並具體執行；所屬員工及師生每年須完成 8

小時(含節能減碳教育 4小時)以上之基礎環境教育。 

(五)各級機關及學校應鼓勵所屬員工取得環境教育個人電子終身學習

護照。 

(六)拓展本縣環境教育資訊網站平台功能與服務內容，提供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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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課程、教材、人力資源、場域、服務、活動及研究成果等

資訊，並加強推廣。 

(七)結合科技應用，建構環境監測物聯網路，發展智慧永續城市之低

碳、韌性、氣候變遷、循環型社會等教育課程與活動，提供資訊

應用及科技創新之環境教育專業服務與傳播。 

(八)加強環境教育研究，獎勵大專院校教師及縣籍學生投入本縣環境

議題相關學術研究。 

六、協調聯繫、夥伴關係 

(一)邀請本縣各鄉鎮市公所相關主管辦理座談會或召開工作會議，積

極推動環境教育。 

(二)邀請本縣議會、黨團辦理座談會或召開工作會議，積極推動環境

教育。 

(三)邀請本縣各鄉鎮市農會、漁會相關主管辦理座談會或召開工作會

議，建立夥伴關係，積極推動環境教育。 

(四)邀請本縣各公、私經營之觀光工廠、休閒農場、博物館舉辦環境

教育工作坊或論壇會議，建立夥伴關係，積極推動環境教育。 

(五)邀請本縣各宗教團體舉辦環境教育工作坊或論壇會議，建立夥伴

關係，積極推動環境教育。 

(六)邀請本縣社區、社群團體舉辦環境教育工作坊或論壇會議，建立

夥伴關係，積極推動環境教育。 

(七)各級機關於推行環境教育業務時應主動結合民間組織機構、專業

環境教育師資，共同建立三方夥伴關係，擴大民間參與，發展地

方特色，推動環境教育。 

(八)建立協調聯繫及夥伴關係平台，探討本縣環境問題與困境，辦理

本縣環境議題相關的研究與討論，發展年度環境教育主軸議題，

並促進全民參與，推廣環境教育在地生根。 

七、區域合作、學術交流 

(一)加強與其他縣市政府及環境機構的合作關係，辦理參訪見學環境

議題教學活動，並建立區域性【環境治理】模式，共同推動「地

球唯一、世代福祉、環境正義、永續發展」理念。 

(二)結合產官學界，舉辦環境教育及地方永續發展各式型態的研討會、

論壇、精進座談會或工作坊，共同檢視本縣各項環境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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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共識，提供本縣環境教育發展目標之參考。 

八、污染防治、環境講習 

(一)加強環境保護教育宣傳與推廣，對於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

例經處新臺幣 5千元以上罰鍰及停工、停業處分者，施予環境講

習。 

九、輔導獎勵、創新服務 

(一)鼓勵及補助民間組織機構，辦理環境教育計畫，進行社區環境改

造行動及推廣環境教育活動。 

(二)輔助民間組織機構，運用在地環境資源與特色，倡導循環經濟之

開發與環境教育創新服務發展。 

(三)鼓勵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良之團體或個人，參與「宜蘭縣環境教

育獎」選拔，頒發環境教育獎項或提供獎勵措施，以激勵全民參

與。 

十、分工執行、績效評量 

(一)各級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應於翌年 1月 31日以前完成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申報，

並提報下一年度執行計畫，應定期檢查。 

(二)研議將環境教育相關工作成果，列入學校、機關相關考核加分項

目。 

(三)建立環境素養題庫及評量指標，定期辦理學校及社會環境素養調

查，瞭解縣民環境素養提昇情形，作為環境教育相關業務推動方

向及模式之檢討。 

(四)辦理各執行單位及各級學校專責承辦人員之環境教育執行成效訪

查與評量，確保環境教育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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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內容 

依本方案行動策略，研訂工作項目、實施內容、期程、及主(協)辦機關如下表： 

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一.完善法

規、政

策規劃 

(一)檢討修正環
境教育相關
法規 

1.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修訂環境教育法相關配套法規。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二)檢討修正環境
教育相關配套
法規與政策。 

1.檢討修正宜蘭縣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2.檢討修正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3.修正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環境教育專案計畫補(捐)助要

點。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4.修正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5.宜蘭縣環境教育審議會及環境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正常運作。 
106 年

-109年 
宜蘭縣政府 

6.制定及審議宜蘭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3.0，據以規劃本縣

環境教育政策、計畫，並轉化為具體執行作為。 
109年 環保局 

7.優質環境教育場所參訪地點遴選辦法。 
106 年

-107年 
環保局 

8.研議成立「宜蘭縣環境教育專責單位」。 
106 年

-109年 
宜蘭縣政府 

二.基金管 (一)妥善管理及
運用環境教

1.依環境教育法第 8條及第 9條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及編列基金預

算。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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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理、效

益檢討 

育基金 
2.落實環境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督導功能。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二)環境教育基
金執行成效
檢討 

1.檢核運用環境教育基金辦理與本縣環境教育目標及主軸

議題相關之計畫或活動的執行效益。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三.組織人

力、增

能培訓 

(一)指定單位環
境教育專責
人員及增能
訓練 

1.要求縣屬機關指定主管級以上人員負責推動環境教育業務，並

鼓勵參與人員認證所需訓練。 

106 年

-109年 
各局處 

2.各級機關及學校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並加強增能培

訓，以提升計畫規劃、執行或課程方案設計能力。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3.辦理機關環境教育專責主管及推廣人員研習訓練，一年 2 場

次。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4.辦理所屬員工環境教育增能訓練時應優先選擇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與環境教育訓練機構。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二)環境教育志工
召募、培訓及運
用 

1.各級機關應就工作執掌，積極召募、培育、運用、獎勵與管理

所屬環境教育志工，並整合運用。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三)提升社會環
境教育素養 

1.開辦各級機關、學校、社會團體、社區社群、產業、宗教及新

移民等各類型環境教育種子教師研習課程，培育教師及志工的

環境教育專業素養。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教

育處、社會

處(各局處) 

2.結合縣內各高中學校、大專院校及青年組織團體，開授環境教

育相關課程，培訓青年環境教育家。 

106 年

-109年 

青年事務

委員會

(教育處、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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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四)超額教師納
入縣府所屬
認證場域或
環境教育機
構晉用 

1.研議本縣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超額教師，納入縣

府所屬認證場域或環境教育機構晉用。 

106 年

-109年 
教育處 

四.拓展場

域、輔

導經營 

(一)鼓勵成立優
質環境教育
參訪地點及
認證場所 

 

1.鼓勵各級機關所屬具備環境教育領域特色及資源之場

域或館舍，提出場域認證及人員認證申請，並強化營運

管理，提供環境教育推廣與專業服務。。 

106 年

-109年 
各局處 

2.鼓勵民間有意願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的場所參加優質

環教參訪地點遴選，並累積向環訓所申請成為認證場域

的能量及經驗。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3.輔導協助具認證能量的單位申請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發展本縣綠色生活與產業之多元、戶外環境學習活

動與服務，並強化營運管理。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二)提升環境教
育設施場
所、參訪地點
及人員專業
服務知能 

1.每年至少辦理 2 場次縣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參訪地點

增能課程及經驗交流會議。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2.整合本縣轄內之環境教育認證場域，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發展

環境教育議題、推廣環境教育活動，培力專業師資人才、開創

循環經濟產業、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拓展永續發展視野。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五.多元教 (一)推廣環境教
育終身學習 

1.各級機關及學校應鼓勵所屬員工取得環境教育個人電子
終身學習護照。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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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育、科

技應用 

2.推動全體縣民參與宜蘭綠卡，實踐宜蘭綠活目標，定訂
及檢討推行成效及執行障礙。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教

育處) 

(二)執行每年至
少 8 小時環境
教育 

1.各級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參酌本縣年度環境教育主軸議
題，訂定環境教育計畫並具體執行；所屬員工及師生每
年須完成 8 小時(含節能減碳教育 4 小時)以上之基礎環
境教育。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三)發展多元類
型的環境教
育課程或教
材 

1.縣屬各級機關及學校應根據宜蘭縣在地特色研訂分級、分類之

學習內容，規劃適宜之課程方案、教材及編製媒體影片與文宣。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2.辦理氣候變遷、災害防救、水土保持及公害防治的環境教育。 
106 年

-109年 
相關單位 

3.透過宜蘭在地海洋遊憩活動推廣永續海洋教育。 
106 年

-109年 
相關單位 

4.利用在地漁船、賞鯨船推廣海洋教育、永續海鮮、海洋廢棄物

等相關環境教育。 

106 年

-109年 
相關單位 

5.辦理河川、水源、濕地保育等相關環境教育 
106 年

-109年 
相關單位 

6.辦理各式土地價值、糧食安全、食農教育研習營或體驗

營，融入社會相關環境議題。 

106 年

-109年 

農業處(環

保局 

社會處 

教育處) 

7.鼓勵社區參與社區營造、進行資源整合，辦理社區環境

改造計畫，針對農田生態、農村生活教育等內容將環境

教育知識與行動參與融入社區營造。 

106 年

-109年 

文化局(社

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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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四)善用科技服
務、交流傳播
環境教育資
訊 

1.拓展本縣環境教育資訊網站平台功能與服務內容，提供

環境教育認證、課程、教材、人力資源、場域、服務、

活動及研究成果等資訊，並加強推廣。 

106 年

-109年 

教育處(環

保局) 

2.各級機關及學校應善用科技服務，汲取國內外相關環境教育領

域的資訊，掌握最新環境議題，促進與其他縣市或國際之環境

教育合作、交流及活動。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3.結合科技應用，建構環境監測物聯網路，發展智慧永續
城市之低碳、韌性、氣候變遷、循環型社會等教育課程
與活動，提供資訊應用及科技創新之環境教育專業服務
與傳播。 

106 年

-109年 

宜蘭縣政府 

六.協調聯

繫、夥

伴關係 

(一)協調地方政
府、民間組織、
企業團體等多
方聯繫 

1.邀請本縣議會、黨團、鄉鎮市公所、農會、漁會、觀光工廠、
休閒農場、博物館、宗教團體、社區社群等各方單位主管辦理
工作會議、座談會或論壇等活動，積極推動環境教育。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二)結合民間組織
及企業團體參
與推動環境教
育 

1.各局處於推行環境教育業務時應主動結或委託合民間組織、企
業團體、專業環境教育師資，建立三方夥伴關係，擴大民間參
與，發展地方特色，共同推動環境教育。 

106 年

-109年 
各局處 

2.整合區域地方政府部門、民間團體及專業師資，建立協調聯繫
及夥伴關係平台，探討宜蘭環境問題與困境，發展年度環境教
育主軸議題，並促進全民參與，深耕在地社群推廣環境教育在
地生根。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七.區域合

作、學

術交流 

(一)加強與縣市
政府及環境
機構的合作
關係 

1.辦理執行主管(辦)人員參訪績優環境教育縣市政府及環
境教育場域，交換及分享環境治理心得。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2.加強偏鄉或原鄉環境教育，促進城鄉差異的合作。  106 年

-109年 

教育處(各

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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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二)拓展視野、促
進學術交流 

1.積極參與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環境相關活動，促進區域、國際交

流，提升縣民環境教育素養與國際視野。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2.鼓勵縣內大學與其他縣市大學環境教育中心、機構，成立區域

型環境教育策略聯盟與平台進行研究、學術交流與地方環教諮

商服務、專業人才培育之合作。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3.結合產官學界，舉辦環境教育及地方永續發展各式型態

的研討會、論壇、精進座談會或工作坊，共同檢視本縣

各項環境教育政策，並建立共識，提供本縣環境教育發

展目標之參考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八.污染防

治、環

境講習 

(一)加強企業環
境保護教育 

 

1.辦理有效性、在地性或接近議題的汙染防治、公害防治、

空氣汙染等教育研習活動、講習課程或宣導活動。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2.配合主管機關輔導違反相關環保法令的單位。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3.邀集企業、民間社團辦理環境教育講座。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二)辦理環境講
習 1.依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辦理環境講習，定期通知違反環保

法規或自治條例罰鍰超過 5 千元者進行講習。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農業處 

九.輔導獎

勵、創

新服務 

(一)鼓勵及補助
民間團體、企
業辦理環境
教育活動，開

1.鼓勵及補助民間團體及企業，辦理環境教育計畫，進行社區環

境改造行動及推廣環境教育活動。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2.表揚宜蘭縣績優綠色商店及納入環境教育推廣案例。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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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發環境教育
創新服務 3.協助響應綠色採購績優廠商參加企業環保獎。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4.輔導民間團體及企業，運用在地環境資源與特色，倡導循環經

濟之開發與創新發展。 

106 年

-109年 

工策會、工

商 旅 遊 處

(農業處) 

(二)獎勵推動環
境教育績優
單位及個人 

1.鼓勵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良之團體或個人，參與「宜蘭

縣環境教育獎」選拔，頒發環境教育獎項或提供獎勵措

施，以激勵全民參與。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三)獎勵環境教
育學術研究 

1.加強環境教育研究，獎勵大專院校教師及縣籍學生投入

本縣環境議題相關學術研究 

106 年

-109年 
宜蘭縣政府 

十.分工執

行、績

效評量 

(一)配合環保署
推動考核評
鑑機制 

1.配合環訓所輔導縣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通過各項考核評

鑑。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二)環境教育計
畫執行規劃
及成果申報
查核 

1.縣屬各級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於翌年 1月 31日以前完成環境教育執

行成果申報，並提報下一年度執行計畫，應定期檢查。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2.每年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系統搜尋年度異常申報單位 10處

進行查核。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三)辦理環境教育
執行績效評量 1.局處單位每年定期提報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果報告。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2.辦理本縣環境議題相關的研究與討論，並建置環境素養

題庫及評量指標，定期辦理學校及社會環境素養調查。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3.辦理各執行單位及各級學校專責承辦人員之環境教育執

行成效訪查與評量，確保環境教育執行績效。 

106 年

-109年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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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期程 
主(協)
辦單位 

4.對縣內各級學校承辦環境教育業務人員辦理環境教育推

廣經驗交流及成果分享會議，採分區或分級方式進行。 

106 年

-109年 
教育處 

5.研議將環境教育相關工作成果，列入學校、機關相關考

核加分項目。 

106 年

-109年 
各單位 

(四)落實執行單位
橫向溝通及協
調合作 

1.每年辦理一場宜蘭縣行動方案世界咖啡館，滾動檢討會議。 
106 年

-109年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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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編列 

執行本方案經費來源如下： 

一. 依環境教育法第 8條規定逐年編列環境教育基金支應。 

二. 由各業務分工單位就其所應推動工作，逐年行編列預算支應。 

三. 各業務權責單位 106年至 109年編列預算執行本行動方案規劃如下

表（106至 109年為預估數）： 

單位：千元 

 

  

單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經費來源 

環保局 
20,145 20,145 20,145 20,145 環境教育基金 

1,000 1,000 1,000 1,000 空污染防制基金 

教育處 
2,000 2,000 2,000 2,000 教育發展基金 

4,000 4,000 4,250 4,500 環境教育基金 

民政處 5,000 4,400 4,000 4,000 縣款編列 

工旅處 450 450 450 450 縣款編列 

建設處 55,000 50,000 50,000 50,000 中央補助款 

農業處 1,000 1,000 1,000 1,000 縣款編列 

社會處 0 40 40 40 縣款編列 

計畫處 0 500 200 200 環境教育基金  

人事處 4 4 4 4 縣款編列 

文化局 
300 300 300 300 蘭陽博物館基金 

0 120 120 120 縣款編列 

衛生局 50 50 50 50 縣款編列 

消防局 631 631 631 631 縣款編列 

合 計 89,580 84,640 84,190 8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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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一、促使環境教育納入政策體系運作，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提昇縣民環

境素養，重視環境倫理，並增進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

觀，促使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保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促使各級單位、學校，在環境永續之原則下推動所屬業務。 

三、發掘在地環境特色，發展夥伴關係，整合本縣環境規劃及管理資源，

形塑本縣為環境學習城市。 

柒、評量基準及追蹤考核 

一、每年進行本方案執行績效檢討評量與成效發表會議，以落實環境教育

行動策略執行成效。 

二、各執行單位應於每年 10月 30日前，依「實施內容」說明，就所屬主、

協辦細項工作研訂下年度執行內容，並依下年度目標工作編列年度執

行預算，於每年 1月 15日前，提報前 1年度執行成果，提送本縣環

境教育審議會審議。 

三、本方案工作項目與實施內容採滾動修正，行動策略每四年通盤檢討 1

次。 


